
1.	 越南國家銀行對企業、合作社和家戶企業貸款利率補貼新規定
2022 年 5 月 20 日越南政府頒布第 31/2022/ND-CP 號議定，關於商業銀行向企業、合作社或家戶企業
客戶提供以越南盾計價的貸款利率補貼 (“第 31 號議定”）。第 31 號議定自發布之日起生效。

因此，滿足下列條件的企業、合作社及家戶企業，可享受每年2%的支援利率，按實際未償餘額和利息貸
款期限計算，自貸款發放日至商業銀行與客戶約定的企業、合作社和家戶企業按照官方公佈的利率補貼
足額償還貸款本金和/或貸款利息之日止，但在任何情況下不超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即應付利息金額
減少 2%）：

	● 持有以越南盾計價的貸款協議，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簽署並支付者，依據
貸款目的使用貸款資金，有義務在預定的利息支付期限內支付利息，其中付款到期日應落在 2022 年 
5 月 20 日和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間，且無享受經國家預算通過之任何其他政策提供之利率補貼。

	● 持有貸款用途為 (i) 屬於以下行業：航空、運輸和倉儲 (H)、旅遊 (N79)、住宿、餐飲服務 (I)、教育和培
訓 (P)、農業、 林業和漁業（A）、加工及製造業（C）、軟體出版（J582）、電子計算機程式設計及相關
活動（J62）、資訊服務活動（J63）； 直接支援上述行業的建築活動，但經濟行業代碼 (L) 中提到之房
地產交易服務的建築活動除外； 或 (ii) 實施社會住宅項目；屬於建設部統一公佈項目清單中的職工
住宅、舊房改造。

2.  《電子交易法》草案
2022 年 5 月 4 日越南資訊通信部公佈《電子交易法》草案，修訂和補充2005 年 1 月 29 日第十一屆國民
議會通過並於 2006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關於電子交易的第 51/2005/QH11 號法律，包含11個章節及104
條條款，並將管轄範圍擴大到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所有電子交易。

《電子交易法》草案的重要特點之一是為管理數位平台、數位服務以及註冊和經營電子交易數位平台和
數位服務之實體制定法律框架。尤其是：

	● 在越南提供和經營數位平台的組織和企業，包含為越南用戶提供跨境服務的越南組織、企業和外國
供應商，提出註冊、通報越南主管部門的強制性要求。

	● 詳細說明數位平台和數位服務供應商在蒐集、存儲和處理數據，包含個人數據方面的責任；中介數
位平台對用戶發布的訊息，應盡有關提供審查解決方案的義務，以及應主管機關要求防止和刪除非
法內容的合作機制。

	● 對特定數位平台，包含社交網絡平台，進行分類並公佈營運狀況；訊息搜索和分析、線上數位內容共
享、數位應用程式共享（例如數位應用程式商店、資訊平台）；線上交流平台；電子商務、電子金融、
網路銀行、網路支付平台；雲端計算；操作系統；及在線上合作共享經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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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義“大型數位平台”（即擁有大量固定用戶、搜集並管理越南眾多個人和組織的數據）和“主導數
位平台”（即具有主導地位，致力於為商品服務供應商與越南大量人口提供服務建立聯繫）。這些數
位平台及其供應商還需承擔附加義務，例如大型數位平台的審查及監控，以及對主流數字平台的推
薦演算法施加限制。

3.	 通知草案為越南到海外的單程匯款以及個人或組織居民其他一次性交易支付
和匯款提供指導

2022 年 5 月 4 日，越南國家銀行發布一份通知草案，就越南向海外單次匯款以及個人或組織居民的其
他一次性交易的支付和匯款提供指導（“草案”）。

草案將上述規定納入統一文件，為個人和組織的經營活動以及外匯管理主管部門創造有利條件。 尤其
是：

	● 組織型態之稅務居民得購買外匯並匯往海外用於贊助或援助或其他目的，例如向海外非稅務居民個
人、在越南參加項目和比賽的組織支付獎勵；或自海外非稅務居民組織的資金來源中向海外進行單
次匯款。

	● 越南公民為越南稅務居民得購買外幣並匯出或攜帶出境，限於法律允許的單次匯款用途。

	● 此外，以組織型態、個人稅務居民可以就其他經常性交易（包括境外支付交易和匯款）進行支付和匯
款活動，其中涉及：

	● 暫時進口復出口；暫時出口復進口；過境；商業中介活動；海外貨物加工訂單。

	● 徵收及繳納所得稅、資產稅、社會保險費、非壽險保險費。

	● 執行法院/ 仲裁的有效決定/ 判決；財產損失或違約賠償。

來自越南的單次境外支付和匯款，以及其他經常性交易的支付和匯款活動，必須透過取得外匯業務許可
的銀行進行。

4.	 總理批准關於《2021年至2030年對外投資合作戰略決定》
2022 年 6 月 2 日，越南總理批准第 667/QD-TTg 號決定，關於 2021年到2030 年投資合作戰略 
（“第 667 號決定”），第667號決定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 批准投資合作的具體目標，包括：

	₋ 2021年至2025年，多個地區國家和地區的註冊投資資本佔全國外資總額的比例提高到70%以
上，2026年到2030年提高到75%，包括： 韓國、日本、新加坡、中國、台灣、馬來西亞、泰國、印
度、印尼、菲律賓、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俄羅斯和美國。

	₋ 就美國出版之《財富》雜誌，世界 500 大跨國公司在越南開展業務的公司數量提升 50%。

	₋ 到2030年，力爭躋身東盟 (ASEAN) 前3大國行列，躋身世界銀行經商環境排名全球前60國家行
列。

	● 提高國家外國投資管理效率。特別是：

	₋ 確保適用於外商投資項目登記、變更、撤銷和終止程序的效率。構建透明、可透過法律工具控制
的投資程序。

	₋ 妥善解決對環境造成危害、土地利用效率低、多年虧損、尚未實施或實施不符合登記目的之投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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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定透過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吸引外國投資競爭的行動計劃，包括但不限於：

	₋ 發布優先投資項目清單，吸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 完善知識產權之建置、保護和商業化的法律框架；為支持企業投資科技創新，建立與政策實施
同步的法律文件制度。

	₋ 制定經濟區、工業園區、高科技園區、資訊技術集中區、高科技農業園區等類似模式的政策和管
理機制。

	₋ 以專業、獨立、不重疊及不與其他具有外國投資管理職能的國家主管機構重複審查方式和重組
現有投資促進機構體系。

	₋ 制定標準以評估中央和省級投資促進活動的有效性。

	₋ 與勞動、土地、建設、稅務、海關、銀行、外匯、證券等部門及地方省份同步對接，建構國家投資
數據庫和資訊系統。


